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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时冲突业务有哪些影响？

在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过程中，中基协反馈“机构的工商经营范围或实际经营业务中，是否兼营可能与私募投资基金业务存在冲突的业务、是否兼营与“投资管理”的买方业务存在冲突的业务、是否兼营其他非金融业务。”
那冲突业务具体是指哪些业务呢？对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有哪些影响呢？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
一、私募基金管理人冲突业务界定

私募基金管理人冲突业务包括与私募投资基金业务存在冲突的业务、与“投资管理”的买方业务存在冲突的业务两大类。其中，与私募投资基金业务存在冲突的业务包括民间借贷、民间融资、融资租赁、配资业务、小额理财、小额借贷、P2P/P2B、众筹、保理、担保、房地产开发、交易平台等业务。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法律意见书指引》第四条第（三）项：“申请机构是否符合《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22条专业化经营原则，说明申请机构主营业务是否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申请机构的工商经营范围或实际经营业务中，是否兼营可能与私募投资基金业务存在冲突的业务、是否兼营与“投资管理”的买方业务存在冲突的业务、是否兼营其他非金融业务。⋯⋯”

《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直接或者间接从事民间借贷、担保、保理、典当、融资租赁、网络借贷信息中介、众筹、场外配资等任何与私募基金管理相冲突或者无关的业务，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须知》第四条第（二）款：“【冲突业务】为落实《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关于私募基金管理人防范利益冲突的要求，对于兼营民间借贷、民间融资、融资租赁、配资业务、小额理财、小额借贷、P2P/P2B、众筹、保理、担保、房地产开发、交易平台等业务的申请机构，因上述业务与私募基金属性相冲突，为防范风险，协会对从事冲突业务的机构将不予登记。”
二、申请机构涉冲突业务对管理人登记的影响
申请机构自身曾经从事或或目前仍兼营冲突业务的，协会将不予登记。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须知》第九条：“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予登记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若干事项的公告》及相关自律规则，申请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机构存在以下情形的，协会将不予办理登记，且自该机构不予登记之日起一年内不接受办理其高管人员担任私募基金管理人高管人员、作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出资人或实际控制人：⋯⋯（三）申请机构主要出资人、申请机构自身曾经从事过或目前仍兼营民间借贷、民间融资、融资租赁、配资业务、小额理财、小额借贷、P2P/P2B、众筹、保理、担保、房地产开发、交易平台等与私募基金业务相冲突业务的；⋯⋯”
三、控股股东涉冲突业务对管理人登记的影响

根据《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申请材料清单（2022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申请材料清单（2022版）》（以下合称“《登记申请材料清单（2022版）》”）规定，出资比例≥25%的出资人，即主要出资人不得曾经从事或目前实际从事与私募基金管理相冲突业务。控股股东属于主要出资人，需满足上述要求，否则协会对申请机构不予登记。

《登记申请材料清单（2022版）》：申请机构主要出资人（出资比例≥25%）、实际控制人应当符合《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须知》相关要求，不得曾经从事或目前实际从事与私募基金管理相冲突业务。
四、主要股东涉冲突业务对管理人登记的影响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须知》第九条规定，申请机构主要出资人曾经从事或目前仍兼营冲突业务的，协会将不予登记。但该规定未明确主要出资人的含义。《登记申请材料清单（2022版）》对主要出资人的含义予以明确，即出资比例≥25%的出资人。该出资比例对于公司、合伙企业均适用。
五、非主要股东涉冲突业务对管理人登记的影响

根据《登记申请材料清单（2022版）》规定，非主要股东涉及冲突业务的合计出资比例不得高于25%。虽然目前并无明确规定非主要股东涉冲突业务将导致申请机构不予登记，但如非主要股东涉及冲突业务的合计出资比例高于25%，则至少需要整改，否则无法完成登记。

《登记申请材料清单（2022版）》：申请机构其他出资人中，涉及冲突业务的合计出资比例不得高于25%。
六、间接股东涉冲突业务对管理人登记的影响

根据《登记申请材料清单（2022版）》规定，协会将穿透核查出资人、实际控制人相关情况。根据协会窗口指导意见，穿透核查要求如下：（1）对于实际控制人的穿透核查，各层级股东如为有限合伙企业，通常从GP向上穿透，如为有限公司，通常从**大股东向上穿透，或根据一致行动协议从一致行动人向上穿透。穿透的各股东均需满足前述出资人涉冲突业务的要求。（2）对于出资人的穿透核查，如申请机构的两名直接股东出资比例均低于25%，但该两名股东向上穿透后的股东从事冲突业务，且从事冲突业务的股东间接持有申请机构的股权比例超过25%，则不符合申请机构非主要出资人涉及冲突业务的合计出资比例不得高于25%的规定。
《登记申请材料清单（2022版）》：协会将穿透核查出资人、实际控制人相关情况。



七、实际控制人涉冲突业务对管理人登记的影响

根据《登记申请材料清单（2022版）》规定，申请机构实际控制人不得曾经从事或目前实际从事与私募基金管理相冲突业务。
八、自然人股东涉冲突业务对管理人登记的影响

根据《登记申请材料清单（2022版）》规定，主要出资人为自然人的，*近5年不得从事与私募基金管理相冲突业务。根据协会窗口指导意见，所谓“从事”是指投资或在冲突业务机构任职，不区分岗位、职级。

《登记申请材料清单（2022版）》：申请机构主要出资人、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的，*近5年不得从事与私募基金管理相冲突业务。
九、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时，涉冲突业务对管理人登记的影响

根据《登记申请材料清单（2022版）》规定，申请机构实际控制人不得曾经从事或目前实际从事与私募基金管理相冲突业务；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的，*近5年不得从事与私募基金管理相冲突业务。根据协会窗口指导意见，如实际控制人为机构，则不得曾经从事或目前实际从事冲突业务；如申请人为自然人，则*近5年不得从事冲突业务。

《登记申请材料清单（2022版）》：申请机构主要出资人（出资比例≥25%）、实际控制人应当符合《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须知》相关要求，不得曾经从事或目前实际从事与私募基金管理相冲突业务。申请机构主要出资人、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的，*近5年不得从事与私募基金管理相冲突业务。
十、**管理人员涉冲突业务对管理人登记的影响

根据《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须知》规定，申请机构**管理人员不得在与私募业务相冲突业务的机构兼职。根据《登记申请材料清单（2022版）》规定，申请机构**管理人员*近5年不得从事与私募基金管理相冲突业务。根据协会窗口指导意见，所谓“从事”是指投资或在冲突业务机构任职，不区分岗位、职级。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须知》第三条第（四）款：“【高管任职要求】⋯⋯2.不得在与私募业务相冲突业务的机构兼职；⋯⋯”
《登记申请材料清单（2022版）》：申请机构高管人员*近5年不得从事与私募基金管理相冲突业务。
十一、申请机构子公司涉冲突业务对管理人登记的影响

目前没有明确规定申请机构子公司不得从事冲突业务。《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间接从事冲突业务。我们理解，如申请机构实际控制或可施加重大影响的子公司从事冲突业务，相当于申请机构通过子公司间接从事冲突业务，不符合上述规定。根据协会窗口指导意见，申请机构子公司不得从事冲突业务，如已从事，应进行整改。
十二、申请机构关联方涉冲突业务对管理人登记的影响

根据《登记申请材料清单（2022版）》规定，申请机构管理人可以涉及冲突业务，但在申请机构申请登记时需提交冲突业务相关主管部门正式许可文件。需提交冲突业务许可证明文件的关联方，不以其实际从事冲突业务为准，只要登记的经营范围中包含冲突业务即需提供。

《登记申请材料清单（2022版）》：关联方经营范围含冲突业务的，应提交冲突业务许可证明文件。申请机构关联方从事小贷、融资租赁、商业保理、融资担保、互联网金容、典当等冲突业务需提供相关主管部门正式许可文件。
十三、涉冲突业务但仍可进行管理人登记的情形汇总
涉冲突业务但仍可进行管理人登记的情形如下：
1.申请机构非主要出资人中，涉冲突业务的合计出资比例低于25%。
2.对申请机构出资人、实际控制人穿透核查后，涉冲突业务的间接股东合计出资比例低于25%。
3.申请机构主要出资人、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的，未在*近5年内从事冲突业务。
4.申请机构**管理人员未在*近5年内从事冲突业务。
5.申请机构关联方涉冲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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